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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福州职业技术学院2011年

校园安全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系（部）、处室、中心、馆、科、所：
现将《福州职业技术学院2011年校园安全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政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卫科

二○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

主题词：安全  检查  实施方案∆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院领导，存档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1年11月16日印发  

（共印32份）
福州职业技术学院

2011年校园安全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教育主管部门《关于深入开展学校安全大检查，切实做好第四季度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安组〔2011〕9号）精神，经学院研究，现决定用两个月的时间，由分管领导组织各相关部门就所管辖的工作范围进行一次全面、彻底、系统的安全大检查，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，根据省市相关部署，特制定如下方案。

    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开展安全大检查，强化隐患排查治理，深化重点区域、重点部位、关键环节的整治，进一步推进学院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和安全标准化建设，强化学院安全管理，净化安全环境，有效防范和减少各类事故发生，促进学院安全稳定的局面继续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第一阶段（即日起至11月中旬）强化动员部署，各部门制定检查工作实施方案，对照要求，自查自纠，及时汇报工作进展情况。

第二阶段（11月中旬至11月底）强化组织领导，组织学院联合检查组，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，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检查抽查，发现自查自纠不到位的，责令其限期整改。
第三阶段（至12月底）强化落实整改，进行工作总结，并向院党委汇报。

三、检查重点、责任单位及责任人

1、安全管理制度预案、消防设施器材、校园门禁、校内交通、校园监控设施、周边环境；责任部门：保卫科；责任人：杨子建。
2、校舍、水、电、气、施工工地、食堂、食品、围墙、栏杆、树木、超市、卫生防疫；责任部门：总务处；责任人：柳庆忠。
3、实验室、教室、体育健身场馆；责任部门：教务处；责任人：  欧阳少鸣。
4、校园网络；责任部门：现代教育中心；责任人：林捷。
5、校车、会场、礼堂；责任部门：党政办；责任人：庄晓钟。
6、学生公寓；责任部门：各系、宿管组；责任人：各系书记。
7、图书馆；责任部门：图书馆，责任人：饶蕴伟。
8、电大与继教中心；责任部门：电大与继教中心；责任人：吴发水。
9、仓山校区；责任部门：仓山校区管委会；责任人：陈宝龙。
四、工作要求

1、学院各分管领导要在检查任务、完成时限上亲自抓好落实。各责任单位自查完成应形成自查报告于11月25日前汇总至保卫科。
2、在检查过程中，对发现的隐患，能整改的应立即组织整改，无法整改的应形成书面报告报送学院分管领导，由学院组织整改。

3、安全大检查工作重在建设、重在教育、重在实效，不走过场、搞形式。

4、要配合大检查，开展广泛的安全教育宣传活动，提高师生安全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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